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6年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能职责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是主管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政府部门，主要职能：（1）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2）制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协调管理全县卫生资源的配置，制定符合本县社区卫生服务的标准并组织实施；（3）依据卫生法律法规、标准对全县公共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放射卫生等实施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本县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灭鼠、杀虫消毒药品等健康相关产品质量管理工作；依法监督管理医疗机构，监督实施医务人员执业标准，医疗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依法监督管理血库的采供血和临床用血质量；（4）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制订对人体健康危害严重疾病的防治规划，组织对重大疾病的综合防治；（5）制订并实施全县妇幼卫生、优生优育工作的发展规划，落实农村卫生、妇幼卫生、生殖健康工作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全县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和母婴保健专项技术的实施，指导并监督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实施；（6）制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医学教育、医学科技的发展规划、指导医学科技成果的普及应用工作；（7）制订并实施全县卫生人才发展规划和卫生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组织实施卫生机构编制标准；卫生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工作。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促进卫生行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8）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中医药工作方针，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负责全县中医中药工作的行业管理；对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等工作实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9）管理全县医疗卫生单位，抓好卫生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本系统干部管理；（10）建立和完善全县卫生统计、信息系统。管理卫生统计与信息工作;指导和管理卫生行业群团组织的工作;做好本系统信访工作；（11）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全县卫生技术力量，协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重大突发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置，以及抢救伤病员，防止和控制疾病的发生、蔓延；（12）承担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承担原劳动局的职业卫生监察（包括矿山卫生监察）工作；（13）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编制2016 年部门预算时，在编实有人数601人，其中：财政全供养在职431人，退休人员233人；在编实有车辆12辆。

三、2016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5334.2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同比下降1.85%。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5334.2万元，同比下降1.85%，其中：基本支出4179.99万元，项目支出1154.21万元。

（一）基本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2895.97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村（居）委会干部工资、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

2、商品和服务支出78.53万元

其中：办公费64.23万元，业务费 万元，福利费 万元、工会费 11.5万元、退休公用经费2.8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6700元，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205.49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1205.49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二）项目支出
1、商品服务支出509.02万元，主要用于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项目支出116.79万元（其中：非税收入征管经费9.45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项目经费10.64万元，艾滋病防治项目经费56.7万元，中医药及民族医药发展经费10万元，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经费30万元）。用于陇川县卫生监督大队项目支出6.59万元（其中：检测、卫生监督等专项经费4万元，非税收入征管经费2.59万元）。用于陇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项目支出75.84万元（其中：非税收入安排妇幼计生事业经费75.84万元）。陇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支出304.8万元（其中：非税收入安排成本291.32万元，非税收入安排自养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险13.48万元）。陇川县人民医院项目支出5万元（其中：非税收入安排公共租赁房管理维护费5万元）；

2、对个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39.19万元，主要用于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支出509.19万元（其中：乡村医生补助50.4万元，卫生院特岗全科医生补助4.5万元，定向临床医学本科生补助11万元，计生宣传员补助83.38万元，计生村民小组信息员补助20.5万元，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费150.28万元、农村独生子女奖优免补匹配资金9.4万元，少生快富工程匹配资金37.5万元，农业人口及城镇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30万元，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6.25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85.05万元，卫生人才引进和培养经费20万元）。用于陇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支出10万元（其中：危急孕产妇应急处置经费10万元）。用于陇川县人民医院支出120万元（其中：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政府补助120万元）；
3、债务利息支出6万元，主要用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支出世行贷款结核项目还本付息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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